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重点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
桓政办发〔2016〕8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及省、市贯彻落实意见，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

融合，根据部门和单位职责，经县政府同意，现就有关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如下。

一、工作分工

（一）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原则，

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

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公

安局，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黑体字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把县城作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载体，取消购房面积、就业年限等落户限

制，优先推进在城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合法稳定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逐步推进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非农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宽松接纳到我县投资、经

商、务工的外来人口转移落户。（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发改局、人社局、工商局、房管

局）

（三）凡在县城和建制镇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职业的人员，

本人及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可按常住地登记户口原则自愿迁移。（责

任单位：县公安局、人社局、工商局、房管局）

（四）在县城和建制镇范围内无合法稳定住所，但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

参加社会保险或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依法纳税的，或具有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或高级工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本人可申请落户用工



单位集体户或县人力资源市场集体户或镇（街道）外来务工人员集体户。（责任单位：县

公安局、人社局、工商局）

（五）全面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

务提供机制。（责任单位：县公安局、教体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卫生局、人口

和计生局、房管局）

（六）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加强和完善人口基础信息登记、统计调查等制度，全

面掌握人口动态信息。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入、社保、房产、信用、卫生、计生、

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责任单位：

县公安局、发改局、教体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卫生局、人口和计生局、统计局、

房管局、国税局、地税局）

（七）办理居住证且居住满一年以上，暂不具备落户条件或不愿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

人口，平等享有与城镇常住户口居民同等质量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单位：县公安

局、教体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卫生局、人口和计生局、房管局）

（八）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将随迁子女

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全面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允许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

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责任单位：县教体局、财政局）

（九）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

职业素质。整合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全面提供政府补助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强化企业开

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责任，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责任单位：县人

社局、经信局、民政局、财政局、农业局）

（十）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政策，推进全民参保

登记，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允许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把进城落户农民中生活困难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纳入城镇低

保范围。（责任单位：县人社局、民政局、卫生局）



（十一）健全完善卫生和计生服务体系。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纳入社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妇幼保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计划生

育等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加强农民工聚居地疾病监测、疫情处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将符合低保和大病医疗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及随迁家属纳入当地医疗救助范围。（责任单位：

县卫生局、民政局、人口和计生局）

（十二）拓宽住房保障渠道。把符合一定条件的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

体系，采取多种方式有效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单位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进城务工人员

符合提取范围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单

位的进城务工人员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半年以上，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责任单位：

县房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桓台管理部）

（十三）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强化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数量挂钩政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合理分担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在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及市政设施等

方面的公共成本。（责任单位:县财政局、教体局、民政局、人社局、国土局、住建局、卫

生局、房管局）

（十四）充分尊重和保护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消除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后顾之

忧。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予以保留，原享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保持不变。鼓励进

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租赁、互换、转让等方式进行流转。

对自愿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双放弃”或“单放弃”的进城落户农业转

移人口，探索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机制。（责任单位：县国

土局、农业局、卫生局、房管局）

（十五）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

包容性城市。完善社区服务管理功能，及时将进城落户的农村人口纳入社区服务管理，积



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党组织、工会和社团组织，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参政议政和参加社会

治理。(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公安局）

（十六）加强组织协调和宣传引导，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协同联动，形

成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工作合力。(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公安局）

二、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按照任务分工，对涉及本辖区、

本部门的工作进一步分解细化，抓紧制定出台具体配套改革措施或实施细则，认真抓好落

实，并及时报县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要密切协作，牵头部门加强协

调，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在贯彻落实工作中，要做好衔接沟通，形成协调推进改革的

整体合力。

（三）加强督查，务求实效。县发改局要认真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及时跟踪各项工作

具体落实，按季调度各部门贯彻落实情况，形成工作完成情况报告报县政府。县政府督查

室将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

附件：桓台县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27 日



附件

桓台县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长：边江风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组长：刘帅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尹鹏 副县长

王晓平 副县长

周 婷 副县长

刘 俊 副县长

李 兵 副县长（挂职）

徐 宁 副县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成员：张京义 县公安局局长，副县级侦查员

聂士海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王 超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投诉中心主任

曲福鸿 县政府法制办主任

宋希君 县政府督查室主任

朱文成 县发改局局长

李方国 县经信局局长

荣若平 县教体局局长

齐胜利 县民政局局长

董兆清 县财政局局长

陈 峰 县人社局局长

周荣吉 县国土局局长

孙希胜 县住建局局长

魏会祚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宝国 县农业局局长

田茂林 县水务局局长

崔亦成 县林业局局长

宗树高 县文化出版局局长

王昌生 县卫生局局长

樊 霞 县人口和计生局局长

张秀平 县统计局局长

董 峰 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王 峰 县工商局局长

刘爱武 县物价局局长

曹同伦 县旅游局局长

伊丕涛 县残联理事长

罗 东 县规划局局长

史继广 县房管局局长

高居鹏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桓台管理部主任

辛承利 县国税局局长

邢博生 县地税局局长

张卫清 县发改局工会主席

姜恒泉 县公安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局，张卫清、姜恒泉兼任办公室主任。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

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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